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招标公告
为更好地服务江苏发展大局，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省社科联对原有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的研究方向和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在此基础上拟新增部分研究基地，现面向全省公开招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研究基地方向
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拟增加8个研究方向，具体如下：
1.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
2.现代金融；
3.现代物流；
4.文旅融合与全域旅游；
5.智慧城市；
[bookmark: _GoBack]6.军民融合发展；
7.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8.老龄化社会。
二、研究基地组织形式
1.研究基地采取高校、科研院所与政府部门相联合的形式设置，具体由三个方面组成：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与研究方向密切相关的省级实际工作部门；京（沪）高校、科研院所知名研究机构或智库专家。
2.研究基地实行三方共建，其中承建单位设第一首席专家，负责研究基地日常工作。
3.省社科联负责指导协调研究基地科研工作。
三、研究基地工作任务
1.研究基地的主要任务为：整合我省社科界与实际工作部门的研究力量，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和政策性问题进行超前研究，对实践问题长期跟踪研究，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2.研究基地的具体工作任务为：依据研究方向，制定研究计划和发展规划；组织研究基地调研、成果交流研讨；完成省社科联部署的年度课题；完成省社科联委托的研究任务；促进所在单位学科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队伍。
四、研究基地投标条件
1.本次招标主要面向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和省级机关部门（应有专门独立研究机构），突出省级机关部门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共建的特征。合作共建单位，需出具书面承诺，明确实质性参与研究基地建设的具体举措。
2.投标单位必须具备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具备与基地研究方向相适应的省内一流的专业水平，具备一支省内一流的骨干专家队伍。
3.研究基地第一首席专家应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较强的决策咨询研究与组织能力，年龄不超过60周岁。研究基地若设立在高校科研院所，首席专家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中的2条；若设立在省级机关部门，首席专家一般应为单位主要或分管负责人，并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中的1条：
（1）二级教授（研究员）以上职称。
（2）入选国家级人才工程：国家“万人计划”的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其他层次相当的国家人才工程。
（3）入选省级人才工程：省社科名家；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以上；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其他层次相当的省级人才工程。
（4）获得国家级或省级科研成果奖励：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以上；其他层次相当的科研成果奖励。
（5）长期关注江苏发展，决策咨询成果突出，获得过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
4.现有省重点高端智库、重点培育智库和省教育厅、省社科联、省社科规划办等相关部门已设立的社科类研究基地（含首席专家）不参与此次投标。
5.每个基地每年由省社科联以课题资助方式提供研究经费。中标方每年配套须不低于15万元，作为研究基地专项研究或建设经费（需在申请书单位意见栏作出书面承诺）。
6.其它相关事项参见江苏社科网下载中心栏中《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管理办法》。
五、投标材料报送要求
1.投标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受理。
2.投标方须认真填写投标申请书，经申请单位、合作单位和申请人签字盖章后，于6月20日前将纸质材料一式5份和电子文档报送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室。
六、评审安排
1.省社科联拟组织专家召开评审会，采取书面材料评审（或会议答辩）的形式评审。评审过程请纪检部门予以监督。
2.专家评审结果与有关实际工作部门会商，再经省社科联党组研究后确定。
3.中标情况将在江苏省社科网公示、公布。
七、联系方式
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室（南京市秦淮区建邺路168号4号楼）
联 系 人：李启旺
联系电话：025-83337193
手      机：18112990335
电子邮箱：jssskl@vip.163.com
邮      编：210004 
点击下载>>>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申请书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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